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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農糧署 函
地址：10050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5號
承辦人：范澤昀
電話：02－23937231#545
傳真：02－23952480
電子信箱：zero1279@mail.af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2日
發文字號：農糧特字第115117205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5年亮點茶莊徵選簡章-發文版-F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5年(第九屆)亮點茶莊徵選簡章」(如附件)，請

貴單位周知所轄有意轉型經營茶行銷服務產業者及現有亮

點茶莊，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提升臺灣茶產業附加價值並延伸產業價值鏈，本署自103

年起效法歐洲酒莊經營模式，選拔具六級化潛力之茶莊業

者成為「亮點茶莊」，並提供相關培訓資源厚植茶莊業者

的六級化量能，以其作為茶產業六級化標竿，引領茶產業

從一級生產、二級加工提升至三級行銷服務，朝向兼具觀

光、文創及體驗服務等特色之六級化產業發展，共同向消

費者推廣臺灣茶文化與產業多元深厚的內涵，並提升優質

臺灣茶之國內外品牌形象與知名度。

二、為持續選拔及輔導「亮點茶莊」，引導茶產業六級化，本

年度預計辦理第九屆亮點茶莊徵選，請貴單位轉知轄下有

意轉型經營茶行銷服務產業者及現有亮點茶莊，依旨揭簡

章預先準備報名資料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50018956

■■■■■■農業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1/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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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案本署預計委託執行單位執行，執行單位、聯絡窗口、

聯絡方式及線上報名表單連結等資訊，將由本署另函公

告。

正本：農業部茶及飲料作物改良場、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、新北市政府農業局、桃園
市政府農業局、臺中市政府農業局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、高雄市政府農業局、新
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
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
會、中華民國茶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臺灣區茶輸出同業公會、本署北區分
署、中區分署、南區分署、東區分署

副本：本署雜糧特作組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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